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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高法院民事庭具參考價值裁判選輯 
 

 

※109 年度台上字第 3229 號判決 

1.按提起上訴，為當事人對於所受不利益之終局判決聲明不服之方法，受勝訴判決之當事人，自

無許其提起上訴之餘地；至當事人所受判決是否對其不利，原則上應以原告起訴聲明與判決主

文之比較為準。 

2.即如無其他特別情事，以形式不服說為原則，惟如裁判實質內容不利該當事人者，亦非無上訴

不服利益存在，即以實質說為例外。 

3.至於判決理由有關攻擊防禦方法之取捨，縱與當事人之主張或陳述不合，受不利益判斷之當事

人，要難認有上訴不服利益。 

4.又上訴者，係有上訴權之當事人對於不利於己之判決，循審級救濟程序向上級法院聲明不服，

請求廢棄或變更原判決，獲得更有利於己之判決，如原判決並無不利，即無藉由上訴制度尋求

救濟之利益。 

5.是以上訴不服利益係上訴之實質利益，屬上訴之實質要件，其有欠缺，乃欠缺權利保護必要，

依民國 110 年 1 月 20 日增訂施行民事訴訟法第 249 條第 2 項之立法理由，應由法院以訴訟判

決駁回其上訴。此與上訴之一般合法要件（形式要件）有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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